
《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精品创作引导扶持管理暂行
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明确要求优化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培育壮大新兴文化业态。
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将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区党委宣传部、区财政厅联合出台《西藏自治区文艺创作扶持与奖励办法》，持续加大优秀文艺作品扶持力度，推出一批彰显西藏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有力推动全区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传播先进文化、凝聚精神力量、服务各族群众的重要使命。近年来，随着信息科技迭代升级，微短剧、短视频等业态迅猛发展，已成为满足群众文化需求、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渠道，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家广电总局通过实施“新时代精品创作工程”等系列举措提供有力指引，各级党委政府纷纷出台配套支持政策。
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和自治区财政厅保障下，2025年起财政预算安排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精品创作引导扶持资金，成功举办首届西藏微短剧大赛，扶持《去桃花盛开的地方》《扎西德勒》《是旷野啊》等优秀作品，取得显著成效。
与此同时，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微短剧等新兴业态快速崛起，我区现有政策依据、扶持标准已难以适应事业发展需要。为进一步规范引导扶持工作，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推动内容创作生产繁荣发展，结合行业实际，起草形成本《暂行办法》。
二、办法作用
（一）明确工作规范。界定扶持范围、类别、标准及申报、评审、立项、实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让引导扶持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二）优化资源配置。引导扶持资金向优质项目倾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避免资源浪费。
（三）激励精品创作。建立正向激励机制，调动区内外创作团队积极性，推出更多彰显西藏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
（四）强化风险管控。完善资金使用、项目监管机制，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各环节责任，防范各类风险，确保扶持工作依规有序开展。
（五）推动产业发展。以精品创作为抓手，带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内容生产、制作、传播等全产业链发展，助力文化旅游融合和新时代文化西藏建设。
三、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共7章26条，围绕广电视听精品创作引导扶持全流程设计框架，核心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明确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工作原则、资金来源，针对区外创作团队合作需求，明确统筹资源、开放交融的扶持原则。
第二至六章为主体内容，规范扶持范围、类别、标准及申报、审批、管理、监督等事项。其中，扶持类别涵盖作品创作与传播全链条、创作推进活动、区外合作项目、基层传播推广及其他事项，实现全方位覆盖；扶持标准参照《西藏自治区文艺创作扶持与奖励办法》，结合行业实际，明确剧本创意孵化、拍摄制作、成片宣传推广、多语种译配、成果转化、活动及其他扶持标准，并建立资金动态调整机制；项目申报明确申报条件、流程及受理部门责任分工；项目审批规范组织管理、资格初审、专家评审、项目确定、公示、入库等环节要求，明确不予扶持情形；项目管理和监督明确协议签订与跟踪、资金管理原则、拨付方式、进度管理、违约责任追求等内容。
第七章附则，明确解释责任和施行时间。
四、起草过程
起草过程中，依据《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建立新时代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精品创作引导机制的意见》《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印发<进一步丰富电视大屏内容促进广电视听内容供给的若干举措>的通知》《西藏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文艺创作扶持与奖励办法》及自治区财政预算等规定，参照山东、河南、广西、云南、青海等省（自治区）相关扶持政策，起草形成初稿。此后，结合2025年在扶持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工作前瞻性思考，不断修改完善，并充分征求局办公室、宣传处、传媒处、规财处及法律顾问等意见，经多次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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